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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秦汉墓葬出土的文字资料以简牍为大宗。随葬简牍是这一历史时段的葬俗之一。从目前

的考古发现看，这种习俗虽上承战国，不过埋藏简牍的方式、简牍编册形式、性质和内容等已发

生变化。汉承秦制，但这方面的葬俗也有不同特色。以往学者就此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丰硕成

果，不过整体而言系统探研不多，缺少对简牍随葬方式的专门讨论。就墓葬考古而言，江汉地

区是出土秦汉简牍批次最多、数量最大的区域，特别是近年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资料不断丰

富。本文即以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秦汉墓葬为研究对象，从考古现象和物质形态入手，对这一

区域简牍的入葬方式、编册形式及内涵作一全面梳理和考察，进而探讨其所反映的时代、地域

特征及民间习俗与信仰。

据正式公布的资料，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秦汉墓葬不少于四十一座，时间大体在秦将白起

拔郢（前２７８年）至西汉武帝早期（元狩五年，前１１８年）的一百多年间，集中于秦始皇统一六国

至西汉景帝的八十年内。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今湖北省的三个辖区：一是荆州市一带，主要位

于市区以北的楚故都纪南城、秦汉郢城附近和荆州古城之西；一是云梦县城一带、古“楚王城”

附近，秦汉属安陆县；一是随州市区东北、古曾国遗址一带。其他辖区共发现两座。这些墓葬

基本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大都是一椁一棺，秦墓椁室大多包括头箱和棺室两部分，汉墓

则包括头箱、边箱和棺室三部分。形制略为特殊的墓葬，在葬具方面，如王家台 Ｍ１５秦墓一棺

无椁，凤凰山 Ｍ１６８汉墓一椁 二 棺；在 墓 葬 分 室 方 面，如 谢 家 桥 Ｍ１汉 墓 分 为 五 室，胡 家 草 场

Ｍ１２汉墓分为四室。但总体来看，墓主的社会身份差别不大，大体属于中下层官吏或中小地
—７３３—



主阶层。出土简牍的墓葬较多，墓主身份接近，地域相对集中，时间相去不远但又有历时性，那

么这些墓葬可以视作一个整体，是对随葬简牍进行考古学观察的难得的典型资料。江汉地区

战国墓葬考古出土竹简的批次和数量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我们的考察会适当上溯至

战国。当然，文章还会引用到其他地区的战国秦汉墓葬及非墓葬出土资料，非考古发掘出土的

简牍资料也适当予以参考。

这里先就本文体例作概括说明。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考古发掘出土简牍的墓葬（本文

所收集墓葬资料截止于２０２０年）〔１〕。对考古资料的介绍，按地域并结合墓葬年代、出土时间

进行编排。同批（座）墓葬资料可能先公布发掘简报，后出版发掘报告或简牍报告，引述时一般

以较后出版的报告 为 准，特 殊 情 况 予 以 说 明。《秦 简 牍 合 集》对 七 批 秦 简 牍 资 料 进 行 了 再 整

理〔２〕，是本文的重要参考，为免繁琐不出注说明。本文称写在简上的随葬品记录为遣策，写在

牍上的随葬品记录为物疏或衣物疏。学者通常将简牍资料区分为书籍（即“古书”）和文书两

类。张家山 Ｍ２４７遣策称随葬在竹笥中的简牍为“书”，这些简牍除去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外，还

包括文书，可见时人所谓“书”的内涵比较宽泛。还需注意的是，这座墓葬的遣策没有跟“书”放

在一起，而遣策、物疏、告地策一类丧葬文书确实具有特殊性。为方便称引，这里作进 一 步 区

分，把简牍资料分别为书籍、文书、丧葬策疏三类〔３〕。文具、算筹与简牍关系密切，且多与简牍

伴出，本文一并介绍、讨论。

一　出土简牍的秦墓

六座。其中荆州、云梦各三座。

（一）荆州市一带

荆州市出土简牍的秦墓集中在秦汉郢城周围。

王家台 Ｍ１５　王家台墓地位于荆州区郢北村的一座土岗上，南距郢城北垣约１公里。在

１９９３年的考古发掘中，秦 墓 Ｍ１５出 土 了 简 牍。该 墓 规 模 很 小，葬 具 为 一 棺。随 葬 器 物 十 余

件，其中三件陶器置于墓坑中，其余均置于棺内。墓葬年代上限不早于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

秦代。竹简放置在棺内足端，编号八百一十三个。出土时大都位于棺底板上，仍能看出原本分

三层成卷叠放，包括《日书》、《归藏》、《政事之常》和《效律》。竹牍一枚，出土于棺内头端，残甚，

内容不详。棺内还随葬算筹六十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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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牌、封泥匣和题记等形制、内容特殊的文字资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程氏将“丧葬策疏”称为“丧葬文书”。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１５号秦墓》，《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新出

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岳山 Ｍ３６　岳山墓地位于荆州城东北，北距郢城约５００米。１９８６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

掘了十座秦墓。这些秦墓葬具明确者皆为一棺一椁，墓主都属于中下层官吏，墓葬年代与睡虎

地秦墓大体一致。其中 Ｍ３６出土二枚木牍。该墓椁室分为前室和棺室。随葬器物近六十件，

多放置在前室。墓主身份与周家台 Ｍ３０接近。二枚木牍均出自棺内，为日书。棺内随葬算筹

五十八支〔１〕。

周家台 Ｍ３０　周家台墓地位于沙市区西北郊太湖港东岸，西距郢城东垣１．７公里。１９９３

年发掘的秦墓 Ｍ３０出土了一批简牍。该墓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器物四十四件，大多放置在

棺椁间北端（相当于“头箱”）。墓主约３０至４０岁，下葬于秦代末年，官秩低于睡虎地 Ｍ１１墓

主。竹简出土于“头箱”西南部的一件竹笥里，共三百八十一枚，仍保持三卷竹简叠压存放的原

貌，由上到下依次是《日书》、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和《病方及其他》。简册中含空白简，其中

《质日》四枚，位于简册末尾，简册由此开始收卷；《日书》十枚，穿插于章段之间。同件竹笥内还

盛放有毛笔、竹墨盒和墨块、铁削、算筹等。木牍一枚，出土于“头箱”西部，与盛放竹简的竹笥

毗邻，内容是秦二世元年历日〔２〕。

（二）云梦县城一带

云梦县城一带出土简牍的秦汉墓葬均位于楚王城附近。

睡虎地秦墓　睡虎地墓地位于云梦县城西北部，东面靠近楚王城，与它南面的大坟头、东

南的龙岗等墓地毗邻，墓葬时代和特征接近。１９７５年底至１９７６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十

二座秦墓，其中 Ｍ４和 Ｍ１１出土简牍，而 Ｍ１１出土竹简产生重要学术影响〔３〕。

Ｍ４形制与 Ｍ１１接近，时代早于 Ｍ１１，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不远。头箱中部出土二封书信

木牍，是从军淮阳的黑夫、惊两人写给其在家的兄弟衷的。木牍旁边放置有石砚和 墨。推 测

Ｍ４墓主即衷，其身份大致相当于中小地主阶层。Ｍ１１葬具为一棺一椁，有壁龛一个。椁室分

为头箱和棺室。随葬器物七十余件，主要放置在头箱，少数置于棺内和壁龛里。据所出土竹简

《叶书》，墓主名喜，是低级官吏，历任的官职多与刑法有关。《叶书》记事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前

２１７年），是年喜４６岁。据尸骨鉴定，墓主是４０至４５岁的男性，因此秦始皇三十年很可能是

Ｍ１１的绝对年代。竹简一千余枚，置于棺内墓主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少数简有散乱或残

断，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堆放有序，可以看出本来是成卷分别放置在墓主周围。简册含多种法

律文献及《叶书》、《日书》、《语书》和《为吏之道》等。竹简中混有毛笔二支，头箱出土有毛笔、铜

削等〔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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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清理简 报》，《文 物》１９９９年 第６期；《关 沮 秦 汉 墓 简 牍》，中 华 书 局，

２００１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６期；睡虎地秦

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龙岗 Ｍ６　龙岗墓地位于城关镇建新村，是一处地势平坦的坡地，北距楚王城南垣约４５０

米。１９８９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九座秦汉墓，其中秦墓 Ｍ６出土了简牍。该墓葬具为一

椁一棺。椁室分为头箱和棺室。随葬各类器物十余件，大多放置在头箱。据简牍资料，墓主名

辟死，可能是低级吏员，墓葬年代下限为秦代末年。竹简出自棺内足档，多残断散乱，现场清理

时编号二百九十三个，内容系法律条文。木牍一枚，可能属于司法文书，因其内容与墓主身份

有关而被放置在墓主腰部〔１〕。

二　出土简牍的汉墓

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汉墓较多，从已公布的资料看约有三十五座。荆州一带是集中出土

地，共有二十九座，此外云梦、随州各有二座，宜都、老河口各有一座。不少简牍资料尚未全面

刊布。

（一）荆州市一带

荆州出土简牍的汉墓集中在三个区域：其一是荆州古城之西的张家山墓地；其二是郢城以

东的扬家山、萧家草场、印台、谢家桥和胡家草场墓地；其三在纪南城东南部城内外，包括凤凰

山、毛家园、松柏和高台墓地。

张家山汉墓　张家山墓地位于荆州区纪南镇一条东西走向的岗地上，东南距荆州古城约

１．５公里，东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３．５公里。１９８３年底至１９８４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清理了

Ｍ２４７、Ｍ２４９、Ｍ２５８三 座 汉 墓，出 土 竹 简 一 千 余 枚〔２〕。１９８５年 底 和１９８８年 初，先 后 清 理

Ｍ３２７、Ｍ３３６两座汉墓，再次 出 土 竹 简 一 千 余 枚〔３〕。五 座 墓 葬 的 葬 具 都 是 一 棺 一 椁。Ｍ２４７

椁室分为头箱和棺室两部分，其余各墓都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三部分。墓葬年代下限均不晚

于汉景帝时期。

Ｍ２４７墓主 是 低 级 官 吏，墓 内 随 葬 汉 高 祖 五 年（公 元 前２０２年）至 吕 后 二 年（公 元 前１８６

年）历日和吕后二年律令，可知他在吕后二年或之后不久去世。随葬品主要置于头箱，计五十

余件。其中竹简一千二百余枚，分置两处：一处位于头箱西挡板处，系遣策；一处放置在头箱紧

靠南壁板的竹笥内，主要是各种书籍，其上叠压有数枚空白木牍，竹书成卷堆放，由上至下依次

是《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和《引书》，遣策３４号简记作“书一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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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６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８集，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滕壬生：《弥足珍贵的张家山汉简》，荆州博物馆《荆州重要考

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１９９２年９期；滕壬生：《弥足珍贵的张家山汉简》，荆州

博物馆《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彭浩：《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笥”。头箱还出土了笔管、石砚和算筹一捆。据发掘简报图五，笔管、石砚跟书笥位置 非 常 接

近，不排除笔、砚原与竹书一起放置在竹笥内，后因竹笥腐朽而滑出的可能。这些实物可与遣

策记载相对应，如简３９记“笔一有管”、简４０记“研一有子”、简２记“筭囊一”，简３４还记有“墨

囊一”〔１〕，但出土实物未见。张家山 Ｍ２４７所出遣策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记录随葬文字资

料和文具的遣策。

Ｍ３３６墓主身份与 Ｍ２４７相当，年代属西汉早期。随葬品主要置于头箱和边箱，其中竹简

共八百二十七枚。绝大多数简放置在头箱的竹笥内，用麻织物包裹，出土时尚呈卷束形状，内

容为《功令》、《汉律十六章》、《彻谷食气》、《盗跖》、《祠马禖》和汉文帝《七年质日》；少数出土于

边箱，为遣策。

Ｍ２４９、Ｍ２５８、Ｍ３２７三墓资料 仅 有 简 要 报 道。Ｍ２４９、Ｍ３２７竹 简 出 土 于 边 箱，都 是 日 书。

Ｍ２５８竹简出土于头箱，为历日，墓葬年代在文帝前元五年（前１７５年）或稍后。

谢家桥 Ｍ１　谢家桥墓地位于沙市区关沮镇清河村的一处岗地上，西距郢城约２公里，西

北距纪南城约５．５公里。２００７年发掘 Ｍ１并出土简牍。此墓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分为东、

南、西、北、棺室五部分，随葬物品四百八十九件。据所出告地策，墓主是五大夫昌的母亲恚，下

葬时间为吕后五年（前１８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看，恚有较高的身份等

级和地位。该墓东室主要随葬铜礼器和日用器，简牍也放置在此室，计竹简二百零八枚、竹牍

三枚，分别是遣策、告地策，出土时被一起包捆在蒲草内，保存完好〔２〕。告地策出现于西汉早

期，它模仿现实生活中的移徙公文，向地下官府（官吏）移送死者名籍及随身之物等，以便死者

在冥府立户安家。遣策中的一百九十七枚竹简记录具体的随葬器物，十一枚竹简为分类统计。

告地策记录随恚下葬之物“牒百九十七枚”，牒数正与条记随葬品的简数相合〔３〕。谢家桥 Ｍ１

出土的告地策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

扬家山 Ｍ１３５　扬家山墓地位于荆州区黄山村一座南北走向的土岗上，西距郢城东垣约

１．５公里，西北距纪南城约５公里。１９９０年发掘，Ｍ１３５出土了竹简。该墓葬具是一椁两棺，

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随葬器物九十余件，多放置在头箱和边箱。墓主为男性。竹简位

于边箱靠头箱一端，共七十五枚，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内容是遣策。整理者认为 Ｍ１３５是一座

秦墓〔４〕。陈振裕认为该墓出土器物与睡 虎 地 Ｍ１１有 所 区 别，秦 墓 不 出 遣 策，西 汉 则 遣 策 常

见，其年代似当在秦汉之际至西汉初年〔５〕。陈说可从。

—１４３—

李天虹：秦汉墓葬出土简牍的考古学考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１〕

〔２〕

〔３〕
〔４〕
〔５〕

“墨”字从何有祖释，参见氏著：《张家山汉简校释札记》，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汉大

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杨 开 勇：《谢 家 桥１号 汉 墓》，荆 州 博 物 馆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刘国胜：《读西汉丧葬文书札记》，《江汉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扬家山１３５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８期。

陈振裕：《湖北秦汉简牍概述》，艾兰、邢文《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高台 Ｍ６、Ｍ１８、Ｍ４６　高台墓地位于荆州区纪南镇高台村、纪南城东南角外，东南距郢城

约３．５公里。１９９２年正式发掘高台墓地，汉墓 Ｍ６、Ｍ１８出土简牍〔１〕。２００９年，又在此地发

掘 Ｍ４６，出土木 牍〔２〕。Ｍ６竹 简 位 于 头 箱，共 五 十 三 枚，其 中 有 字 者 十 四 枚，内 容 是 遣 策。

Ｍ４６曾遭盗扰，边箱出土叠放的木牍九枚，属于账簿，墓葬年代为武帝初期。两墓墓主社会身

份均在第六级和第九级爵位之间。这里重点介绍 Ｍ１８出土资料。该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

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随葬器物三十余件，主要放置在边箱，头箱仅放置梳篦、木俑、木牍等

物。木牍四枚，出土时基本叠置，构成一套移徙文书，牍甲在上，相当于文书封检，比其他牍短

而窄，牍乙、丙居中，正面相叠，背面有两道丝绳捆缚痕迹，乙是告地策正文，丙是告地策所移名

数，牍丁在下，为物疏〔３〕。据告地策，墓主是大女燕，下葬于文帝前元七年（前１７３年）十月二

十五日。

毛家园 Ｍ１　毛家园墓地位于纪南城东南部，西距凤凰山１１０米。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６

年３月发掘。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放置随葬器物二百三十余件。其

中竹简七十四枚、木牍一枚，分别为遣策、告地策〔４〕。据告地策，墓主是关内侯寡精，下葬于文

帝前元十二年（前１６８年）八月十八日〔５〕。告地策记“牒书所与徙者七十三牒”，比出土遣策简

数少一枚，推测遣策中有一枚小结简，而告地策不计，情形与谢家桥 Ｍ１类同〔６〕。

凤凰山汉墓　凤凰山墓地位于荆州区纪南镇、纪南城的东南角，是一处 平 缓 的 岗 地。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 的 考 古 工 作 中，凤 凰 山 墓 地 Ｍ８、Ｍ９、Ｍ１０和 Ｍ１６７、Ｍ１６８、Ｍ１６９出 土 了 简

牍〔７〕。从墓葬形制看，Ｍ１６８、Ｍ１６９带墓道，Ｍ１６８一椁二棺，其他墓葬都是一椁一棺。椁室

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放置各类随葬器物。墓葬时代均属于西汉文景时期。Ｍ８、Ｍ９、Ｍ１０、

Ｍ１６８墓主为男性，Ｍ１６７墓主为老年女 性。Ｍ１６９的 考 古 资 料 尚 未 正 式 公 布。六 座 墓 葬 中，

Ｍ１０、Ｍ１６７、Ｍ１６８出土的文字和文具资料比较丰富〔８〕。

Ｍ１０出土器物二百多件。随葬简牍盛放在边箱的一件竹笥里，大都属于乡里行政机构文

书。其中竹简一百七十余枚，出土时次序散乱。木牍六枚，出土时叠压在一起，１号牍位于最

下面，正面书物疏，背面写告地策。结合简牍资料，可知墓主是五大夫张偃，生前可能职司江陵

—２４３—

　 考古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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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１８号墓 发 掘 简 报》，《文 物》１９９３年 第８期；湖 北 省 荆 州 博 物 馆：《荆 州 高 台 秦 汉

墓》，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高台墓地 Ｍ４６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四枚木牍的关系，还可参看黄盛璋：《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江汉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杨定爱：《江陵县毛家园１号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１９８７》，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

战国秦汉简牍》，７７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陈松长：《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刘国胜：《读西汉丧葬文书札记》，《江汉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６期；凤凰山一六七

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０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

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



西乡有秩或啬夫，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前１５３年）后九月八日。同一竹笥内还盛放有石砚、木

尺（？）和木骰〔１〕。

Ｍ１６７随葬器物约二百 件。在 距 椁 顶 板２５厘 米 的 青 灰 泥 中 出 土 木 简 七 十 四 枚，保 存 完

好，尚呈卷状，内容为遣策，所记器物与随葬品基本相符。头箱出土一件竹笥，盛放丝织品三十

五卷，又置空白木牍二枚及铁削、毛笔、算筹等物，遣策５７号简称此笥作“缯笥”。

Ｍ１６８随葬器物五百多件，主要放置在头箱和边箱。简牍出土于边箱中部，其中竹简六十

六枚、竹牍一枚，分别是遣策、告地策。墓主人骨骸保存完整，年龄约６０岁。据告地策，墓主为

五大夫遂，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１６７年）五月十三日下葬。边箱中部出土竹笥一件，内置

石砚、毛笔、铜削各一和墨块、空白木牍六枚以及竹筹、天平衡杆、铜砝码等，遣策５９号简记作

“计、计笥一合”〔２〕。

Ｍ８、Ｍ９和 Ｍ１６９的头箱都出土了竹简遣策。Ｍ８遣策一百七十六枚。Ｍ９遣策有字简六

十九枚，又有与车器伴出的残牍三枚，整理者认为是废弃木牍改作为车器，所以 Ｍ９实际上只

随葬了遣策。废弃牍上的纪年是文帝前元十六年（前１６４年），是为该墓年代上限。Ｍ１６９遣

策有字简五十五枚。

胡家草场 Ｍ１２　胡家草场墓地位于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东北部的岳山村，西距郢城０．９８

公里，西北距纪南城５．２公里。在２０１８年的考古工作中，Ｍ１２出土了简牍。该墓葬具是一椁

一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足箱和棺室。随葬器物一百余件，主要放置在头箱、边箱和足箱。

综合墓葬、器物形制及竹简内容，整理者判断 Ｍ１２是文帝时期墓葬，年代上限为文帝后元元年

（公元前１６３年），墓主社会身份与凤凰山 Ｍ１６８相当。简牍总计约四千六百枚，放置在头箱编

号１０、９０的两件竹笥内。１０号笥盛满简牍，出土时部分简牍脱落于竹笥外面，但大部分保存

较好，尚呈卷束形状，内容是岁纪、律令、历日、日书、医杂方和簿籍。９０号笥装有竹简遣策和

铜削、石砚等〔３〕。

萧家草场 Ｍ２６　萧家草场墓地位于沙市区关沮镇岳桥村，东临印台墓地，西南距周家台

墓地０．８公里。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２年 底，考 古 工 作 者 在 此 发 掘 战 国 秦 汉 墓 葬 二 十 七 座，其 中

Ｍ２６西汉墓出土竹简。该墓葬具是一棺一椁，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随葬器物一百零

七件，主要放置在头箱和边箱。竹简三十五枚，放置在头箱南部的竹笥盖上，为遣策。尸骨保

存完好，男性，年龄４０至４５岁，社会身份低于官大夫。墓葬年代不晚于文景时期〔４〕。

—３４３—

李天虹：秦汉墓葬出土简牍的考古学考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１〕

〔２〕
〔３〕

〔４〕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６期。简报图一〇

标记石砚出自 Ｍ８，恐是 Ｍ１０之误。

钟志成：《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一套文书工具》，《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９期。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 Ｍ１２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２０年第２期；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

场西汉墓 Ｍ１２出土简牍概述》，《考古》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清理简 报》，《文 物》１９９９年 第６期；《关 沮 秦 汉 墓 简 牍》，中 华 书 局，

２００１年。



松柏 Ｍ１　松柏墓 地 位 于 荆 州 区 纪 南 镇、纪 南 城 东 南 部。Ｍ１西 距 凤 凰 山 Ｍ１６８约３４０

米，２００４年底发掘。该墓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器物三十余件。据简牍记载，墓主是江陵西乡

有秩啬夫公乘周偃，墓葬年代在武帝早期。从简报的墓葬平面图看，简牍主要出土于椁室西北

部，有木简十枚、牍六十三枚，其中六枚牍无字。木牍内容有物疏、簿册、叶书、令、历日及周偃

的功劳记录、迁调文书等。木简写有如“右方四年功书”、“右方遣书”等文字。整理者推测木牍

原系分类捆绑，空白牍作为上下封页使用，木简是置于各类木牍后面的标题〔１〕。

印台汉墓　印台墓地属于岳桥古墓群，该墓群位于沙市区关沮镇岳桥村，西距郢城约２．７

公里，西 北 距 纪 南 城 约５．７公 里。２００２年 至２００４年 初，印 台 Ｍ５９、Ｍ６０、Ｍ６１、Ｍ６２、Ｍ６３、

Ｍ８３、Ｍ９７、Ｍ１１２、Ｍ１１５等九座西汉墓发掘出土了简牍，其中竹木简共计二千三百余枚、木牍

六十九枚，内容包括“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以及遣策、器籍、告地书”等。这些墓

葬都 是 小 型 墓，葬 具 为 一 棺 一 椁。除 去 Ｍ１１２竹 简 出 土 于 棺 内，其 余 简 牍 均 置 于 头 箱（端）。

Ｍ６０简牍盛放在竹笥里。简牍中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１５５年）的官文书，编年记记录秦昭

襄王至西汉初年的编年和史实，相关墓葬年代于此可见一斑〔２〕。

（二）云梦县城一带

大坟头 Ｍ１　大坟头位于城关镇西南角，是一片高出平地五米的坡地。Ｍ１西北距睡虎地

Ｍ１１约４００米，１９７２年发掘，出土一枚木牍。该墓葬具是一椁一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

室。随葬器物一百五十九件，主要放置在头箱和边箱。边箱出土玉印一方，印文“遫”当是墓主

之名。墓主社会地位介于凤凰山 Ｍ１６８与睡虎地 Ｍ１１之间。墓葬时代属于西汉初期，早于凤

凰山 Ｍ１６８。木牍出土于头箱西北角，为物疏，所记与出土实物大体相合〔３〕。

睡虎地 Ｍ７７　西距睡虎地 Ｍ１１不足百米，２００６年发掘并出土简牍。该墓葬具是一椁一

棺。椁室分为棺室和边箱，随葬器物三十七件。据竹简资料，墓主名越人，职司安陆县官佐及

该县阳武乡乡佐，墓葬时代约在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１５７年）。简牍盛放在边箱中部的竹笥

内。竹笥盛满简牍，大部分保存较好，计二千余枚，大致分三层成卷叠放，包含质日、官文书、私

人簿籍、律、算术书、日书和故事书。笥内还盛放毛笔一支。边箱东北角出土石砚一套〔４〕。

（三）随州市一带

随州市出土简牍的汉墓位于随州市区东北，附近有丰富的古曾国文化遗存。

孔家坡 Ｍ８　孔家坡墓地位于随州城关东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岗地。西约１．５公里有

㵐水自北向南流入涢水，㵐水西侧有著名的曾侯乙墓。在２０００年的考古工作中，汉墓 Ｍ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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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博物馆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郑忠华：《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荆州博物馆《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４），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 Ｍ７７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熊北生、陈伟、

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７７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文物》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土了简牍。该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放置在椁室西南侧，北侧和东面作为头箱和边箱，随葬物

品五十九件。据简牍资料，墓主是库啬夫辟，下葬于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１４２年）正月。简牍

在头箱分两处放置：位于东北角的竹简约五百枚，内容是日书，出土时大致呈卷状，有残绢片附

着，推测下葬时被丝织物包裹；西北部则包含简和牍，其中有字简六十枚，内容是景帝后元二年

历日。与历日伴出的有空白简七枚，比历日简短而宽。与历日同出的还有木牍四枚，其中历日

简下部的一枚是告地策，上部的三枚无字〔１〕。

周家寨 Ｍ８　周 家 寨 墓 地 是 孔 家 坡 汉 墓 群 的 组 成 部 分，Ｍ８距 孔 家 坡 Ｍ８不 足５００米，

２０１４年发掘并出土了简牍。该墓葬具是一椁一棺，椁室分为棺室、头箱和边箱。随葬器物七

十七件，大多放置在边箱，少数放置在头箱。据所出告地策，墓主为公乘路平〔２〕，下葬时间是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或元光元年（公元前１３４年）的后九月。竹简立靠在边箱东北端

的隔板上，大致呈卷状，保存较好，内容是日书。清理时编号五百六十六枚，另有少数未编号残

片。有一件铜环与日书伴出，整理者疑是捆绑竹简的用具。木牍一枚置于边箱中东部的竹笥

内，为告地策。边箱还出土笔管和石砚一套〔３〕。从墓葬棺椁平面图看，石砚与日书伴出，而笔

管与石砚邻近，大概本来是有意识地放置在一起。

（四）其他地点

中笔 Ｍ１　位于宜都市陆城镇中笔村，原是宜都城郊的一处岗地。２００８年发掘，出土一枚

木牍。葬具为一椁二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随葬器物八十余件，多放置在头箱和边

箱。木牍为物疏。据尸骨鉴定，墓主为女性，年龄４５至５０岁。墓葬年代属西汉早期〔４〕。

五座坟 Ｍ３　五座坟位于老河口市（原属光化县），位于汉水之东，是一座小土岗，早年间

曾有高大的封土冢，五座坟或由此得名。１９７３年底至１９７４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七座汉

墓，其中 Ｍ３出土了竹简。该墓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室内部是楼房式结构，棺置于楼上，棺底

用八匹木马承托，形式特殊。随葬器物七百多件。竹简出自棺外之东，已残，约三十枚，只有五

枚可见字迹，内容是遣策。墓葬年代为武帝时期〔５〕。

三　简牍的随葬方式及其反映的葬俗

关于简牍随葬方式及其反映的葬俗，我们主要从出土位置和敛放方式两方面进行考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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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文物局：《随州市孔家坡墓地 Ｍ８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９期；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陈伟：《周家寨汉简〈告地书〉识小》，《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三辑，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 Ｍ８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湖北宜昌博物馆：《湖北宜都中笔墓地１号墓发掘收 获》，《发 现 中 国：２００８年１００个 重 要 考 古 新 发 现》，学 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年。

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６年第２期。



重点讨论丧葬策疏。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椁内除棺室之外的其他器物箱（室）统称为“椁箱”。

（一）简牍出土位置及时代特征

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秦墓共六座，简牍放置在棺内或头箱，其中棺内四座，占据多数。出

土简牍的西汉早期墓三十四座（五座坟 Ｍ３年代或许较晚，姑且不论），简牍放置在椁箱的三十

二座，占据绝大多数。据正式公布的资料，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战国楚墓，简牍大都放置在椁

箱，位于棺室内的很少。那么整体上看，这一地区时代大体介于战国与西汉早期之间的秦墓，

多把简牍放置在棺内的现象比较特别，应该是秦人习俗。具体来看，岳山 Ｍ３６、睡虎地 Ｍ１１、

龙岗 Ｍ６的随葬器物多放置在椁箱，却把法律、日书、叶书等书籍或文书简牍置于棺内，与简牍

关系密切的文具或算筹往往也置于棺内。这固然不能排除墓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但无疑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定的习俗〔１〕。出土简牍的秦墓，除江汉地区外，四川、甘肃还各有一座。其

中甘肃天水放马滩 Ｍ１秦墓随葬器物大都置于椁箱，而日书等竹简也出于棺内〔２〕，可以作为

佐证。看来秦人的这种葬俗，随着秦的占领而在楚故地出现，同样随着秦的短祚而消弱，将简

牍置于椁箱的习俗再次流行。

出土简牍的江汉地区西汉墓中，只有凤凰山 Ｍ１６７、印台 Ｍ１１２所出竹简没有放置在椁箱

内。凤凰山 Ｍ１６７遣策出土于椁顶板之上的青灰泥中。无独有偶，江陵鸡公山 Ｍ４８战国楚墓

遣策出土于接近椁板的填土中〔３〕，不过在战国这也属于个别现象。据印台墓葬整 理 者 的 说

明，Ｍ１１２的竹简置于棺内，这是江汉地区西汉墓中唯一一例。从其他地区的资料看，随着时

代发展，西汉中期以后，简牍随葬位置又发生明显变化，流行将简牍置于棺内。印台 Ｍ１１２出

土资料尚未全面公布，其具体年代以及墓主人身份尚待研究。

（二）简牍的敛放与相关器具

江汉地区秦汉墓葬出土的简牍，从敛放方式看大体分为有盛具和无盛具两类，同一座墓葬

可以两类方式并存。两类敛放方式与简牍内容或性质存在一定关系。无论是否有盛具，简通

常编连成册，牍有时候叠压、捆绑在一起。我们主要结合盛具谈简牍的敛放。

１．简牍的敛放　秦墓出土的简牍只有周家台 Ｍ３０所出书籍、文书盛放在竹笥内〔４〕，其

余都没有盛具。周家台 Ｍ３０的竹笥内还置有文具。竹笥旁边原放置一件历日牍，如果牍的位

置未曾因外力发生变化，则说明该墓随葬的简、牍是分开放置的。这种简、牍分开放置的现象

也体现在其他秦墓中，如其他两座棺内均出土简和牍的墓葬，王家台 Ｍ１５的书籍简位于棺足

端、竹牍位于棺头端，龙岗 Ｍ６的法律简也位于棺足端，与墓主身份密切相关的木牍则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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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可能出自江汉地区的墓葬，原置于棺内。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

发掘清理简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１２１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张绪球：《宜黄公路仙江段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江汉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岳麓书院藏秦简和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可能原本放置在墓葬的竹笥内，参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墓主腰部。尽管如此，这种现象恐怕与简、牍形制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受简、牍文字内容或性

质影响。

汉墓简牍的敛放大体分为三种情形〔１〕。其一，简牍没有使用盛具。十八座。其中仅出土

遣策或物疏的十座：扬家山 Ｍ１３５、高台 Ｍ６、凤凰山 Ｍ８、Ｍ９、Ｍ１６７和 Ｍ１６９、萧家草场 Ｍ２６、

五座坟 Ｍ３所出为遣策，大坟头 Ｍ１、中笔 Ｍ１所出为物疏。遣策或物疏与告地策同出的三座：

高台 Ｍ１８、毛家园 Ｍ１和凤凰山 Ｍ１６８。仅出土性质或内容单一的书籍或文书的四座：张家山

Ｍ２４９、Ｍ３２７为日书，张家山 Ｍ２５８为历日，高台 Ｍ４６是账簿木牍。此外，松柏 Ｍ１主要随葬

文书木牍和物疏，另有少量木简书写文书牍的小结或标题，就已披露的资料看难以明确该墓物

疏与其他文书简牍的位置关系。其二，简牍有盛具和无盛具并存。四座。其中张家山 Ｍ２４７

的书籍、文书盛放在竹笥内；遣策无盛具，置于同箱他处。张家山 Ｍ３３６的情形与 Ｍ２４７相近，

只是书笥、遣策分别位于头箱、边箱，笥内的竹简敛以书衣。孔家坡 Ｍ８日书也用书衣盛敛，历

日和告地策无盛具，一起置于同箱它处。周家寨 Ｍ８的日书没有使用盛具，反而是告地策用竹

笥盛敛，置于同箱 它 处。其 三，简 牍 全 部 放 置 在 盛 具 中。四 座。其 中 三 座 使 用 竹 笥，谢 家 桥

Ｍ１简牍使用蒲草包裹，比较特别，这里姑且按盛具计算。其中遣策与告地策同出的一座，即

谢家桥 Ｍ１；物疏、告地策与其他文书简牍一起放置在竹笥里的一座，即凤凰山 Ｍ１０。胡家草

场Ｍ１２简牍分别放置在两个竹笥内，１０号笥盛放书籍和文书，９０号笥敛放遣策。睡虎地Ｍ７７

的所有简牍放置在同一件竹笥内，内容是书籍和文书。

由上可知，就批次而言，江汉地区汉墓随葬的简牍大多不使用盛具，同时使用盛具的也不

在少数。第一种情形下，同一座墓葬所随葬简牍的内容相对单一，多数只是随葬品记录清单，

有时清单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告地策同出。第二种情形下的四座墓葬，其中三座的书籍、文书用

盛具〔２〕，遣策、告地策另外放置且无盛具；一座即周家寨 Ｍ８比较特殊，日书无盛具，告地策用

盛具。第三种情 形 下 的 四 座 墓 葬 显 示，无 论 是 书 还 是 丧 葬 策 疏，都 可 以 使 用 盛 具。凤 凰 山

Ｍ１０将包括文书、物疏在内的所有简牍放置在同一件竹笥内，胡家草场 Ｍ１２则专门用一件竹

笥盛放遣策，从而与置于另外一件竹笥里的大量书籍、文书区别开来。总体上看，同一座墓葬

随葬较多种类的书籍、文书时，往往会使用盛具收纳，而与书籍、文书同时入葬的丧葬策疏大都

与书籍、文书分开并且单独放置。丧葬策疏也使用盛具但是例子显然偏少。这似乎说明，在时

人观念里，书籍、文书与丧葬策疏是有区别的，后文将以专节进一步讨论丧葬策疏。

２．盛敛简牍的器具　盛敛简牍的器具大体有两种，即笥和囊。谢家桥 Ｍ１的简牍用蒲草

包捆，蒲草的功用似与笥、囊有一定区别，姑且一并叙述。

笥　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盛器。以竹质为主。《说文·竹部》：“笥，饭及衣之器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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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台九座墓葬的具体情况不明，下面的分析不包括这九批资料。

孔家坡 Ｍ８日书用盛具，历日无盛具。



上笥的用途远不止于此，如用笥盛敛简牍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就不算少见〔１〕。就考古发现

而言，战国楚墓已经用笥盛敛竹简，但目前不能确定楚墓遣策对所随葬竹简及其盛具作有记

录。张家山 Ｍ２４７遣策３４号简记“书一笥”，明确说明该墓盛放书籍文书的竹器为“笥”。里耶

秦简中有“书笥”之语，见于９－１６５７“畜官书笥”，居延汉简８９∶１３Ｂ记有“书箧一”。《汉书·贾

谊传》：“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颜师古《注》：“刀所以削书札，筐箧所以盛书。”《急就篇》

卷三颜师古《注》：“箧，长笥也。”笥、箧属于同类器具，用于盛“书”时即可称“书笥”、“书箧”，其

例与居延汉简“钱笥”（ＥＰＴ２１∶２６）、“衣箧”（２９３．１＋２９３．２）等称谓类同。

周家 台 Ｍ３０、张 家 山 Ｍ２４７和 Ｍ３３６、胡 家 草 场 Ｍ１２、凤 凰 山 Ｍ１０、印 台 Ｍ６０、睡 虎 地

Ｍ７７、周家寨 Ｍ８等八座墓葬出土有盛放简牍的竹笥。其中只有胡家草场 Ｍ１２出有两件笥，

余者都是一件。胡家草场 Ｍ１２编号９０的竹笥盛放遣策和文具，周家寨 Ｍ８的笥里只见一枚

告地策。如果把这两件笥排除在外，则目前江汉地区秦汉墓葬考古共出土七件书笥。

其他地区西汉墓也可见用笥盛放简牍，如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墓、南

昌海昏侯墓等。这三座墓葬等级较高，可见使用笥盛放简牍是通行作法，没有身份等级之别。

《汉书·张安世传》记“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情形与此相合。

在敛放图书方面，笥的应用最为普遍，不分主人身份等级高低，无论书的官私性质，重要、

普通与否。在具体敛藏方式上，重要与普通图书之间则存在严格区分，前者须要分门别类单独

封藏。这种差异有律令明文规定。岳麓秦简令文云：“狱有制书者，以它笥异盛制书，谨 封 藏

之。勿令与其狱同笥。”〔２〕规定制书要跟其他文书区别开来，用单独的笥封藏。张家山《二年

律令·户律》简３３１－３３２记：“民宅图、户籍、年紬籍〔３〕、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谨副上县

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规定田宅、户籍等图籍

的副本，县衙要用器具盛敛、密封并单独收藏。海昏侯墓出土四件盛放简牍的漆笥，其中三件

主要盛放竹书；一件盛放公文牍，内容是海昏侯及其夫人上书皇帝、皇太后的奏牍以及朝中关

于刘贺的议奏或诏书〔４〕。这些公文牍单独置于一件笥内，不排除受到了律令相关 规 定 的 影

响。

囊　也称书衣。目前考古发掘的秦墓未见书囊。从其他资料看，秦 时 已 用 囊 盛 装 简 牍。

岳麓秦简记秦规定“执法”向皇帝上计最的时候，需用“筭橐”盛装相关文书，整理者在“筭橐”下

注：“疑为专门用来装计最簿籍的袋子。”〔５〕张家山Ｍ３３６、孔家坡Ｍ８各随葬一件书囊，前者可

能保存较好，但是图像尚未公布，后者仅存残片。这样，目前已知江汉地区二座汉墓各随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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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２２８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件书囊。值得注意的是，张家山 Ｍ３３６的书囊放置在竹笥里。孔家坡 Ｍ８发掘简报记述日书

伴出残竹笥和丝织品残片，推测是用丝织品包裹放入竹笥内下葬，后来出版的简牍报告删去了

有关竹笥的内容。较晚文献中有“囊笥”一词。《新唐书·萧稟传》：“书成不可露赍，必贮以囊

笥。”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

中。”〔１〕推想其来源固然是因为囊、笥都是藏敛书籍的器具，不过与囊、笥配套藏书恐怕也不无

关系。

在传世文献里，汉代又称书囊为“方底”。《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颜师古《注》：“方

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幐耳。”连云港尹湾西汉晚期 Ｍ６（墓主字君兄）出土自题“君兄缯方缇

中物疏”、“君兄衣物疏”两件物疏。据物疏所记，方缇内所盛物品主要是书籍、文书和文具，“方

缇”或即书囊，当读为“方底”〔２〕。据物疏记载，该墓随葬大量丝织衣物，但是发掘报告没有提

及，推测包括“方缇”在内的丝织物都已经腐朽。丝织品不易保存，从尹湾 Ｍ６的情况看，随葬

书囊的数量肯定多于现在的发现。

植物包捆　谢家桥 Ｍ１的遣策和告地策用蒲草捆缚、包裹在一起。西北地区汉简记移徙

文书，常见“蒲封”、“蒲封书”、“蒲书”之语。学者或疑“蒲封”的功用与书囊相同，黄浩波进一步

提出谢家桥 Ｍ１用蒲草包捆简牍，是对现实“蒲封”形制的模仿〔３〕，看法颇为新颖。西北地区

汉简所见“蒲封”文书，似乎都属于移徙文书，而谢家桥 Ｍ１用蒲草包裹、缄捆的遣策和告地策

也是一套移徙文书。或许蒲草通常用于封敛移徙文书，而不用于日常存放、收藏的简牍。

附带提及，以草类植物缠书，秦已入律。睡虎地《秦律十八种·司空》简１３１－１３２记：“令

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无方者乃用版。其县山之多菅者，以菅缠书，无菅者

以蒲、蔺以枲■之。”规定缠书首选用菅，无菅时以蒲、蔺和枲，体现了因地制宜以及时人对菅及

蒲、蔺质性的认识。西北地区汉简提到行书的保存状况时，有与蒲绳相关的记录，如“蒲绳解

脱”（７２ＥＣＣ∶１３）、“蒲绳完”（７２ＥＣＣ∶７０）等。又作簿中可见“伐蒲廿四束”（１６１．１１）、“得蒲四

百五十束”（ＥＰＴ５２∶５７）一类的记载，可能其时其地多蒲，因此蒲草成为使用最多的一种植物。

（三）遣策、物疏与告地策

战国楚墓和西汉墓中多见遣策。物疏由遣策发展而来，与告地策一样都从西汉早期开始

出现，而告地策主要通行于西汉早期的江汉地区，具有更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江汉地区出土丧葬类简牍的汉墓不少于二十一座〔４〕。其中只出遣策的墓葬十一座：张家

山 Ｍ２４７、Ｍ３３６，凤凰山 Ｍ８、Ｍ９、Ｍ１６７、Ｍ１６９，扬家山 Ｍ１３５，萧家草场 Ｍ２６，高台 Ｍ６，胡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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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著、曹明纲点校：《柳宗元全集》，２６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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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波：《蒲封：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式》，《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印台九座汉墓情况不明，暂不予统计。



场 Ｍ１２和五座坟 Ｍ３；只出物疏的有三座：大坟头 Ｍ１、中笔 Ｍ１和松柏 Ｍ１；只出告地策的有

二座：孔家坡 Ｍ８、周 家 寨 Ｍ８；遣 策 与 告 地 策 同 出 的 三 座：谢 家 桥 Ｍ１、毛 家 园 Ｍ１和 凤 凰 山

Ｍ１６８；物疏与告地策同出的有二座：高台 Ｍ１８、凤凰山 Ｍ１０。时代最晚的遣策出自武帝时期

的五座坟 Ｍ３。绝对年 代 明 确、时 代 最 早 的 物 疏 出 自 文 帝 前 元 七 年（公 元 前１７３年）的 高 台

Ｍ１８。时代最早的告地策出自吕后五年谢家桥 Ｍ１，最晚的是武帝早期周家寨 Ｍ８。综合这些

信息可知，西汉早期物疏出现，不过遣策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告地策也已出现，但似乎没有达到

流行的程度。从告地策与遣策（物疏）的内容看，两者关系密切〔１〕，尤其当告地策和遣策（物

疏）在同座墓葬伴出时，两者间的位置关系和编册形式，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

遣策和告地策同出的三例中，毛家园 Ｍ１两者位置关系尚不明确。谢家桥 Ｍ１的遣策和

告地策用蒲草包裹在一起，少部分遣策和告地策已公布，从形制看应该是编为一册，呈现简、牍

合编的现象。凤凰山 Ｍ１６８遣策和告地策出土位置邻近，告地策牍下部有一道比较明显的痕

迹，或许是下葬时跟遣策捆缚在一起的绳索留下的印痕。物疏与告地策同出的两例中，凤凰山

Ｍ１０的１号牍正面是物疏，差一行书写未尽而转入背面接记，然后从背面第二行起书写告地

策。高台 Ｍ１８的四枚告地策和物疏牍出土时次第叠压，封检、告地策正文、名籍和物疏依次组

成一套完整的谒告安都丞的文书，这种情形可以类比编连成册的竹简。

凤凰山 Ｍ１０的物疏书于告地策之前，而高台 Ｍ１８物疏书于告地策之后，说明当告地策和

遣策合成一套文书时，彼此的先后次序不是固定的。某些告地策的具体内容跟遣策有明显对

应关系，如谢家桥 Ｍ１告地策概括记录所移徙之人、物有“牒百九十七枚”，毛家园 Ｍ１“牒书所

与徙者七十三牒”，同墓出土记录具体物品的遣策简数正好与之相应。这种情形下，告地策大

概不能脱离遣策而存在。不过告地策的主要目的不是移送遣策（物疏），而是使墓主通过官方

认可而顺利在地下安家立户；所移徙之物中更看重奴婢、车马牛，所以能够看到更多告地策本

身即具体记录所移徙的奴婢、车马牛及其数目，而省略其他物品，乃至脱离遣策（物疏）成为一

份独立的完整文书。随州两座出土简牍的汉墓，都只有告地策而不见遣策（物疏）；荆州出土的

五例告地策都伴出有遣策（物疏），且年代略早于随州的两例。期待今后有更多考古发现，从而

拓展、加深相关认知。

告地策对奴婢、车马牛的重视来源于现实生活。《二年律令·户律》简３３４－３３５：“民欲先

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简３３７：“民大父母、

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汉书·武五

子传》记张敞向宣帝奏报昌邑王：“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

及奴婢财物簿。”汉代现实生活中的户籍，除去家庭成员外，还要登报田宅、奴婢和财物〔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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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点，如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马牛羊属于头等财物，可以跟“它财物”对称。遣策往往记奴婢和车马牛，实物则以偶人偶车马

替代。

不少学者指出，告地策集中出土于江汉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当与当地民俗信仰有 密 切 关

系。江汉地区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中，卜筮祭祷文书比较常见，也是民间普遍信仰的反映〔１〕。

如果说秦灭楚后，遣策和卜筮祭祷文书鲜见于此地墓葬，是秦统治下秦俗的反映；可是汉取代

秦后，此地遣策随即复苏，且发展出新形式物疏，卜筮祭祷文书却依旧了然无踪，而一种新文书

告地策很快登场；除去现实户籍制度的影响外〔２〕，告地策所反映的信仰变化，值得 进 一 步 留

意。

黄盛璋曾据高台 Ｍ１８的资料指出，随告地策登报的 遣 策 是 财 户 簿，“已 经 不 是 礼 经 的 遣

策”〔３〕。也就是说，跟告地策配套的遣策，与礼制规范下的战国遣策性质有别，这自然是有其

道理的。不过这种情形下的遣策，有的亦可见勾识符号，至少不能肯定完全与礼书记载的“读

遣”一类行为无关。西汉早期墓葬中不与告地策配套的遣策，更难肯定脱离了礼仪范畴。凤凰

山 Ｍ１６７的遣策出土于椁顶板之上的青灰泥中，田天认为这提示遣策在最后阶段入葬，至少能

从侧面证明当时“读遣”一类环节的存在〔４〕。由此看来，西汉早期遣策的性质和形式正在发生

变化，但是新变中隐含着旧俗，且旧时礼俗可能依然占据上风。

四　简与牍的应用及编册形式

从考古发现看，江汉地区的简以竹质为主，木质很少；牍则以木质为主，竹质较少。简、牍

的应用具有一定时代特征。大体而言，战国时流行用竹简，迄今只有包山 Ｍ２发现一枚赗书竹

牍。至秦，牍的应用显然增多，书写内容有日书、历日、书信等。西汉早期，可见简、牍合编为一

册或者同册简、牍并用而捆缚在一起的现象。为方便叙述，下文以简牍合用统称这两种情形。

（一）简牍合用

目前江汉地区汉墓出土的大体可以确定为简牍合用的册子，前文已经提到两例，即谢家桥

Ｍ１的竹简遣策和竹牍告地策及松柏 Ｍ１木牍官文书和木简标题。此外，睡虎地 Ｍ７７简牍合

用册似乎较多〔５〕。如其编号Ｎ组的私人簿籍是由五十多枚竹简和二件木牍构成，据已公布

的图版和内容，Ｎ１牍与Ｎ组竹简都是两道编绳，编绳间距基本一致，所以Ｎ组簿籍应该就是

简牍合编册，Ｎ１牍很可能是这组簿籍内容的总计。编号Ｌ组和 Ｍ 组的文书也存在简牍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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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云梦龙岗６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４日第３版。

田天：《从“衣物简”到衣物疏—遣策与西汉的丧葬礼仪》，巫鸿、郑岩、朱青生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五辑，湖南美

术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陈伟、熊北生：《睡虎地汉简中的券与相关文书》，《文物》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的现象。

这种简牍合用册在其他地区汉墓也能见到。马王堆 Ｍ３遣策包含竹简四百枚、木牍五枚，

简、牍都是两道编绳，间距一致，田天已经指出是混编成册入葬〔１〕。双古堆 Ｍ１出土多种竹木

简书籍，又有三枚抄写书籍篇题的木牍，其中一枚牍的篇题确定与墓内书籍有关〔２〕。

上述出自不同地区的简牍合用册涉及数种不同性质简牍资料，可见应用比较广泛。所用

简牍既有材质一致的，也有竹、木混合的。这种合用册通常以一种载体为主，目前所见大都是

用简书写正文，用牍书写统计或总结性的内容、篇题或目录等。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什么时候

用简，什么时候用牍，应该主要视文字内容和性质而定，且有一定“惯例”，比如书籍正文一般用

简，而迄今所见告地策都书写在牍上。

应该提出，可能出土于江汉墓葬的北京大学藏秦简存在简牍合编册〔３〕，说明这种编册秦

始皇时期已经出现，这与牍的应用在秦时明显增多是同步的。简牍合用一直不是简册形式的

主流，但存在时间较长。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成帝阳朔二年（前２３年）“车亶轝簿”〔４〕、长沙五一

广场出土的东汉殇帝延平元年（１０６年）“调署伍长人名数书”，都是简牍合编册〔５〕。

（二）空白简牍

一些墓葬随葬有完整的空白简牍，有的和文具一起盛敛在竹笥内，有的跟文字资料伴出。

这与葬俗和简册形式关系密切。其功用或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６〕。

书写材料　作为书写材料的空白简牍，往往和其他文具一起盛放在竹笥内，整体上呈现出

时人随葬成套书写用具的习俗。凤凰山 Ｍ１６７、Ｍ１６８各出土一件盛放空白木牍和文具及其他

物品的竹笥。Ｍ１６７的竹笥存牍二枚和削刀、毛笔及与文具关系密切的算筹，同时盛放有三十

五小卷丝织品，遣策称之为“缯笥”，之后接记“合中缯值二千万”，可见盛放丝织品是这件竹笥

的主要用途，但笥内所置书写用具品类着实不少。Ｍ１６８的竹笥有牍六枚和削刀、毛笔、墨、砚

及算筹，其中四枚牍长２３．１厘米，属于尺牍；二枚长１１．４厘米，大体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后世

所谓“纸（牍）墨笔砚”，在 Ｍ１６８的竹笥内一应俱全。该笥还盛放天平衡杆和砝码，遣策称之为

“计笥”。严格说来天平、砝码、算筹都可归为计具，不过计具与文具的关系非常密切。

广西贵县罗泊湾 Ｍ１是一座等级较高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木牍五枚，其中二枚完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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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天：《马王堆汉墓的遣策与丧葬礼》，《文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悬泉汉简（壹）》（上），２９５页，中西书局，２０１９年。

周海锋复原“调署伍长人名数书”册并提出这一看法。马力对这一册书也作有复原并正式发表，参氏著：《五一广场简

〈延平元年守史勤言调署伍长人名数书〉复原》，《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１０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空白简牍的认识特别有赖于其出土时的原始状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出土时即已失去原

貌，或者无从查考，因此不少空白简牍的用途难以确定。



枚残损。整理者介绍有二枚牍无字，而所公布的三枚有字牍中的二枚有残损〔１〕，由此知道应

有一枚完整的无字牍。该墓椁室早年被盗扰，木牍原位置无考。编号１６１号牍自题“从器志”，

其中一行记有“研笔刀二椟，一笥，缯缘”，意思是研笔刀椟都盛放在一件以缯缘边的笥里。未

知椟是否用为“牍”，指笥内的空白牍，整理者认为“椟”为文具盒。战国楚墓中已有盛敛在竹笥

内、与文具伴出的空白简。长沙左家公山 Ｍ１５楚墓头箱出土一件竹笥〔２〕，内置空白简一册二

十五枚，削刀、毛笔、小竹筒各一及算筹四十支〔３〕。竹简以上下两道丝绳编连成册，“然后用两

块竹块夹住，想是用以书写的简册”〔４〕。

罗泊湾Ｍ１、左家公山Ｍ１５的资料显示，随葬成套书写用具且以竹笥敛放的作法不是始自

西汉，也不限于江汉地区。

封护编册　跟有字简牍伴出的、完整的空白简牍，有的可能是起封护作用的〔５〕。依整理

者编排，周家台 Ｍ３０所出《三十四年质日》册末附有四枚空白简〔６〕。松柏 Ｍ１出土木牍较多，

其中的六枚空白牍，整理者认为是上下封页。简册里的这种空白简可以跟马王堆 Ｍ３帛书篇

首的空白行，篇尾的某些留白相类比〔７〕。

张家山 Ｍ２４７竹书出土时一端被数枚空白木牍叠压，由于书笥保存不好，竹书有移位、散

乱，空白牍也存在移位的可能。这几枚木牍有可能是在竹书敛入竹笥后，再放置在竹书上起保

护作用的。孔家坡 Ｍ８有一些空白简、牍跟历日简册伴出，其中 位 于 历 日 简 上 部 的 三 枚 空 白

牍，功用或许与张家山 Ｍ２４７的相同。我们的这种推测受到左家公山 Ｍ１５空白简册的启发。

从图版看，该墓所谓夹住简册的“竹块”类似竹牍（长度略短于竹简），应该是起封护简册的作

用。这种封护简册的空白牍，跟上述类似于今天封面、封底的空白简牍性质不同。需要说明，

这里所说的空白简牍，除去左家公山 Ｍ１５的竹块外，都不排除作为书写材料的可能。

编册中的分隔简　周家台 Ｍ３０所出《日书》共有二百四十枚简（简６９－３０８），包含四幅线

图。简１５５、１８２－１８６、２８０、２９４－２９５等十枚是空白简〔８〕，均与线图有关。简２８０、２９４－２９５

分别位于图二与图三、图三与图四之间，整理者认为图二至图四原本属于一节，图与图之间以

空白简分隔。图一由简１５６－１８１组成，１５５、１８２－１８６分别位于线图一第一枚简之前、最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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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７８－８５页，图版四一、四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４年第１２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图版一四六．１－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整理者推测小竹筒是用来贮墨的。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张家山 Ｍ３３６《七年质日》简６０是一枚竹签，彭浩认为是质日的书签，并结合形制，认为睡虎地 Ｍ１１《日书》乙种整理者

疑作为“篇边”的空白简２６１号也是书签。参见彭浩：《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２２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彭锦华：《周家台３０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陈剑：《马王堆帛书“印文”、空白页和衬页及折叠情况综述》，湖南省博物馆《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 十 周 年 国 际 学 术

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２０１６年。

１８０号也是空白简，但它是线图一的组成部分。



简之后，依例也可以认为是起间隔作用。不过线图一与下文之间设置五枚间隔简，似乎偏多，

那么这些简是否单纯起间隔作用，需要进一步斟酌。整理者的编排有竹简原始出土位置关系

作依据，比较可信。

（三）编册的固定

上文提到的用笥、囊盛敛简册，特别是秦律规定的以草类植物“缠书”，客观上都起到了固

定编册的作用。避免收卷的编册松散，还有其他方式。陈梦家曾介绍武威磨咀子 Ｍ６《仪礼》

简册的束缚形式：“在整理残碎简中，曾见有数个薄狭竹条，外缠以丝绸物，似是竹圈的残余。

此物可能套在每卷之外，用以束缚木简卷子。”〔１〕银雀山 Ｍ１竹书中夹有数枚铜钱，有的残存

丝绳痕迹，吴九龙认为铜钱应该是“系在简册篇首的细丝绳上的，细丝绳绕住卷好的简册，铜钱

插入两简之间，卷起的简册就不易散开了”〔２〕。在江汉地区汉墓简牍资料的整理中，可见类似

报道，如周家寨 Ｍ８与《日书》共存的铜环，可能与束缚简册有关。附加说明，左家公山 Ｍ１５的

“竹块”（竹牍）具有封护简册的作用，同时也能固定简册，目前出土的有字简册未见这种固定方

式。编册的固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值得更加注意。

五　结　　语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江汉地区出土简牍的秦墓共有六座。西汉早期，出土简牍的墓葬明

显增多，达三十余座。秦、汉墓随葬简牍的方式和内容有同有异，最大不同是秦多将简牍置于

棺内，西汉早中期一般置于椁箱里；秦似乎不用遣策，汉则流行，并由战国时期即存在的遣策发

展出物疏这一新形式、受现实户籍制度或者信仰变化的影响出现告地策。告地策主要出土于

江汉地区的西汉早期墓葬里，遣策（物疏）与之关系密切，两者通常放置在一起甚至组成一套

简、牍合用册，往往跟书籍、文书分开放置，且很少使用盛具。结合其他地区出土或机构收藏的

资料看，简牍合用册从秦出现，起码沿用至东汉中期，其出现恐怕主要与实用性有关。盛具主

要是笥和囊，而笥的应用更为普遍。从出土律令文献看，重要文本不能与普通文本同笥，须分

类单独封藏。书囊发现较少，除去可能本来较少应用外，丝织品易腐朽以致书囊未能保存下

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值得留意的是书囊常常与笥配合使用。为防止收卷的简册开散，时人

还应用一些物件以达到固定简册的目的。完整的空白简牍，有的是书写材料，相当于空白纸

张，往往跟其他文具一起收纳于笥内，反映了古人随葬成套书写用具的习俗；有的是简册的组

成部分，相当于封面、封底或隔页，也是现实书籍制度的体现；有的叠压在文字资料之上，或许

是随葬时有意放置，单纯起保护简册的作用，也不排除示意书写材料的可能。战国楚遣策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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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汉简缀述》，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叙论》，１２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不记录随葬的文字资料和文具，而这类内容在西汉初期的遣策中就可以见到，最好的例子出自

张家山 Ｍ２４７。这是遣策内容的一个变化，背后的原因值得考量。

最后附带讨论其他地区的西汉墓葬相关考古发现。据学者的研究和我们的初步考察，西

汉早期出土简牍的墓葬，除去江汉地区外，湖南、山东、安徽、四川、广西等地也有发现。西汉中

期到中晚期，出土简牍的墓葬数量以江苏、山东为最，甘肃、江西、安徽、河北、北京、陕西等地也

有发现。西汉晚期，出土简牍的墓葬数量仍然以江苏和山东为首，甘肃、陕西、青海等地也有发

现。总起来看，江苏的此类墓葬集中在连云港市，山东发现于临沂金雀山、银雀山和日照海曲

及青岛土山屯，甘肃则集中在武威、永昌一带。西汉中晚期开始，简牍从流行置于椁箱转而置

于棺内，牍的应用进一步增多，物疏代替遣策。至西汉晚期，江苏、山东绝大多数随葬简牍的墓

葬都在棺内放置物疏或衣物疏，中小型墓葬所随葬书籍、文书的数量有下降趋势。西汉早期，

同一座墓葬所随葬的简牍可以放置在不同的椁箱。随着时代发展，当简牍置于棺内时，椁箱就

鲜少放置简牍，也就是说同一座墓葬棺内与棺外放置简牍的两种情形通常不相共存。有学者

指出西汉中后期开始物疏置于棺内，跟合葬墓的出现或葬仪制度、生死观念的 变 化 有 关〔１〕。

如果放眼到所有性质的简牍资料，或许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甘肃出

土简牍的墓葬有约宣帝时期的水泉子 Ｍ５〔２〕和 Ｍ８〔３〕、王莽时期的磨咀子 Ｍ６〔４〕，似乎流行

将简牍放置在棺盖上〔５〕，且均不见物疏，与其他地区的葬俗有一定区别。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州胡家草 场１２号 西 汉 墓 出 土 简 牍 整 理 与 研 究（项 目 编 号：

２０＆ＺＤ２５５）”的阶段性成果。初稿蒙鲁家亮博士提供宝贵修改意见，写作过程 中 曾 向 郑 威 教 授 请 教，谨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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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石：《东周至晋代墓所出物疏简牍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９期；田天：《西汉中晚期遣策的变迁及其意

义》，王煜主编《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
《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发掘简报记载 Ｍ５木简出土于棺上，《水泉子汉简初识》则认为出土于棺内，我们推测因墓葬

棺椁坍塌导致整理者看法不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２０１２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７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这一习俗延续至东汉，如武威磨咀子１８号东汉墓、旱滩坡一座东汉中晚期墓各出土一批木简，都放置于棺盖上（甘肃

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９期；武 威 地 区 博 物 馆：《甘 肃 武 威 旱 滩 坡 东 汉 墓》，《文 物》

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又五坝山３号汉墓具体时代不明，其木牍出土时平置于棺盖上（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

甘肃武威五坝山３号汉墓木牍》，２５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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